
臺 中 高 工 進 修 部 學 生 學 籍 異 動 申 請 書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學
生
姓
名 

 性
別 

□男 

□女 

生日     年   月   日 學籍異動項次(請 v選) 

身分證 

字號  □放棄學籍 □轉學 □休學 

學
制 

□核定班 

□實用技能學程 

科
班 

         科     年級   班 學
號 

 

戶
籍
地
址 

□□□ 
    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 鄉/鎮/市/區           村/里 

聯
絡
電
話 

住
宅 

(   ) 

 
路/街      段  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之 

行
動  

通
訊
地
址 

□同戶籍地 
 縣/市         鄉/鎮/市/區           村/里 

家長(監護人) 

簽        章 
年  月  日 

路/街      段  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之 聯 絡 電 話  

異動原因 
 
 
 

( 以  下  欄  位  由  各  會  簽  單  位  填  註  核  章 ) 

會    

簽    

單    

位 

導    師 輔導教師 輔導教官 健康中心 員生社 

   

(學生保險) (書籍費) 

學生事務組 生活輔導組 實用技能組 教學組 註冊組 

(助學貸款) (勤惰獎懲) 

   

主      任 校      長 

  

註 冊 
組 

承辦人
員 

 □(已登錄者 V 註記) 
領證人 

簽  名 
年□□月□□日 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 (    )中工進    字第           號 

注意事項：1.學生辦理休學、轉學、放棄學籍，應將學生證繳回註冊組。 

2.詳填本申請書表格欄位資料，說明異動原因，經由家長（監護人）簽章及填寫聯絡

電話，供承辦人員聯絡。 

3.會簽各單位後，將本申請書繳回註冊組，據以開立學籍異動證明書，未繳回者視為

程序未完成，該次學籍異動無效。 

4.領取學籍異動證明書者，請於領證人欄位處簽名，並簽註日期(年月日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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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導師依離校學生實際情況勾選下表並核章，謝謝!! 

畢業國中           市(縣)立            國中 

離校種類 
□1.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三日以上 □2.轉學 □休學 □長期缺

課者 

學生身分 □一般生 □原住民 □身心障礙學生 □父或母為外籍配偶 

家庭結構 □雙親家庭 □單親家庭 □失親(父母皆歿) □隔代教養 

居住狀況 
□與父母同住 □與父同住□與母同住□與祖父母輩同住□與其他親屬居住□住學

校宿舍□校外租屋□僅與兄弟姊妹同住□住在安置或福利機構 □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   

補助身份 
□中低收入戶 □低收入戶 □學生本人身心障礙補助 □父或母為身心障礙 □特

殊境遇家庭 

離校情況 

最近離校時間：         離校次數：  次 

目前狀況：□規劃轉學至他校未就讀 □規劃就業 □離校在家 □離校離家 □已在

工作 □行蹤不明家人未報警 □全家行蹤不明 □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    

離校原因：主要原因請劃記■ (只可單選) ，次要原因請劃記 (可以複選)。 

一、個人因素： 

□1無法跟上課程進度 □2不喜歡就讀的科系 □3缺曠課過多 □4觸犯校規過多 □5課業

壓力太大 □6 健康狀況不佳 □7結婚 □8懷孕或生子 □9生活作息不規律 □10觸犯刑

罰法律 □11突發重大事件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□12就業 □13精神或心理疾病 □14

藥物濫用 □15物質濫用 □16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    

二、家庭因素： 

□1經濟因素 □2家庭發生重大變故(家長或監護人重殘或疾病、離婚或分居、去世、失蹤) 

 □3受家長職業或不良生活習性影響 □4被家長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 □5須照顧家人 □6

親屬失和 □7居家交通不便 □8家庭功能不彰 □9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    

三、學校因素： 

□1對學校課程、生活無興趣 □2師生關係不好 □3同學關係不佳 □4校園霸凌 □5其

他，說明：           

四、社會因素： 

□1受校外朋友影響 □2加入幫派或不良青少年組織 □3流連沉迷網咖或其他不當場所   

□4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    

五、其他因素： 

□1離境(移民、旅遊、遊學) □2不明原因之失蹤或出走 □3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     

導師核章：             班級：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一、請導師留下與監護人聯絡的時間及記錄 

二、請導師提供學生綜合資料記錄表(B)之影本 


